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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重庆市中医药管理局 
重庆市疾病预防控制局关于印发《重庆市卫生
健康监督工作实施“三书一函”制度》的通知 

渝卫发〔2025〕47 号 

 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卫生健康委、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公共服务

局、万盛经开区卫生健康局，各委属医疗机构，市公卫中心： 

为进一步适应卫生健康监督工作新形势，切实提升全市卫生

健康监督监管效能，落实卫生健康、疾病预防控制行政部门属地

责任，压实医疗卫生机构等被监管单位主体责任，及时防范化解

各类风险隐患，维护群众健康权益，市卫生健康委、市中医药管

理局、市疾控局联合制定了《重庆市卫生健康监督工作实施“三

书一函”制度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抓好贯彻执行。 
 

 

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        重庆市中医药管理局  

重庆市疾病预防控制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12 月 9 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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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卫生健康监督工作实施 
“三书一函”制度 

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 为切实提升全市卫生健康监督监管效能，落实卫生

健康、疾病预防控制行政部门属地责任，压实医疗卫生机构等被

监管单位的主体责任，及时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，保护公民、

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，建立健全刚柔相济的卫生健康监督

管理制度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公共卫

生事件应对法》等法律法规规定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 

第二条  本制度适用于全市各级卫生健康和疾病预防控制

行政部门，以《挂牌督办通知书》《约谈通知书》《整改通知书》

《提醒敦促函》（简称“三书一函”）制度督促各级卫生健康、

疾病预防控制行政部门与医疗卫生机构等被监管单位依法履行

职责和义务、推进工作等，促进我市卫生健康行业的可持续发展。 

第三条  实行“三书一函”制度，应当遵循问题导向、合法

合理、程序正当、严谨高效的原则。 

第四条  各级卫生健康、疾病预防控制行政部门为“三书一

函”的实施机构，负责“三书一函”的起草、编号、送达等工作。 

第五条  实施挂牌督办、约谈、整改、提醒敦促前，实施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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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应当填写《实施“三书一函”审批表》（见附件 1），挂牌督

办事项由卫生健康、疾病预防控制行政部门主要负责人批准，约

谈、整改、提醒敦促事项由卫生健康、疾病预防控制行政部门分

管负责人批准。 

制发《挂牌督办通知书》《约谈通知书》《整改通知书》《提

醒敦促函》，应当登记、编号、建档，明确事故（事件）名称、

具体事项、办理期限等内容。 

 

第二章  挂牌督办通知书 

第六条  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，市卫生健康委、市疾控局依

职责向区县（自治县）卫生健康委（疾控局）发出《挂牌督办通

知书》（见附件 2），实施挂牌督办： 

（一）贯彻上级有关决策部署不力，在卫生健康领域造成恶

劣影响的； 

（二）推动卫生健康领域重大工作严重滞后，造成不良影响

的； 

（三）发生卫生健康领域重大负面舆情或者违法违规事件，

产生恶劣社会影响的； 

（四）怠于处置党中央、国务院，市委、市政府，国家卫生

健康委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、国家疾控局等重点督查督导事件的； 

（五）怠于处置事故或者舆情事件，引发或者可能引发稳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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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风险隐患的； 

（六）拒绝对巡视、巡察、督查、审计等发现问题进行整改，

或者整改不力产生恶劣影响的； 

（七）其他需要挂牌督办的情形。 

第七条  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，区县（自治县）卫生健康委

（疾控局）可以向属地医疗卫生机构等单位发出《挂牌督办通知

书》： 

（一）依法执业和行风建设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，造成或者

可能造成群体性健康风险或者隐患的； 

（二）发生卫生健康领域重大负面舆情或者违法违规事件，

产生恶劣社会影响的； 

（三）拒绝、阻碍卫生健康、疾病预防控制行政部门对卫生

健康领域重大事故或者事件进行核查处置，产生恶劣社会影响的； 

（四）拒绝对巡视、巡察、督查、审计等发现问题进行整改，

或者整改不力产生恶劣影响的； 

（五）其他需要挂牌督办的情形。 

市卫生健康委、市疾控局依职责可视情况向委属（代管）、

局属单位发出《挂牌督办通知书》。 

第八条  区县（自治县）卫生健康委（疾控局）或者委属（代

管）、局属单位接到《挂牌督办通知书》后，应当立即按照要求

开展或者推进核查处置工作，并在规定的时限内，以书面形式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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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工作情况。 

第九条  实施机构收到工作情况报告后，应当进行审核，并

视情况作出下列决定： 

（一）认为已完成督办事项的，终结销号； 

（二）认为未完成或者未按期完成督办事项的，报请相关部

门依法启动问责程序。 

 

第三章  约谈通知书 

第十条  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，市卫生健康委、市疾控局依

职责发出《约谈通知书》（见附件 3），对区县（自治县）卫生

健康委、疾控局负责人进行约谈： 

（一）贯彻上级有关决策部署不力，引发或者可能引发卫生

健康领域风险隐患的； 

（二）推动卫生健康领域重大工作严重滞后的； 

（三）一年内连续发生多次卫生健康领域重大舆情事件的； 

（四）怠于处置市卫生健康委、市疾控局重点督查督导事件

的； 

（五）怠于处置事故或者舆情事件，瞒报、谎报、缓报事件

信息或者应对处置不力的； 

（六）对巡视、巡察、督查、审计等发现问题进行整改不力

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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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其他需要约谈的情形。 

第十一条  医疗卫生机构等被监管单位存在以下情形之一

的，各级卫生健康、疾病预防控制行政部门可以发出《约谈通知

书》，对其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进行约谈： 

（一）依法执业和行风建设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，屡教不改

的； 

（二）发生卫生健康领域重大负面舆情事件或者重大卫生健

康违法违规行为的； 

（三）对卫生健康领域重大事故或者事件核查处置配合不力

的； 

（四）对巡视、巡察、督查、审计等发现问题进行整改不力

的； 

（五）其他需要约谈的情形。 

第十二条  被约谈人接到《约谈通知书》后，应当按时参加

约谈，并提交书面材料，主要包括事故或者事件基本情况、处置

情况、主要问题、拟采取的整改举措以及经验教训等内容。 

第十三条  约谈按照下列程序进行： 

（一）约谈人说明约谈事由和目的，指出被约谈人存在的问

题； 

（二）被约谈人就相应问题进行说明，查找原因，提出拟采

取的整改措施； 



 

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行政规范性文件 
 

   

 
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     

 
 

- 7 - 

（三）约谈人依法依规提出处理意见，明确整改要求及时限； 

（四）被约谈人对落实处理意见、整改要求进行表态。 

实施机构应当如实记录，制作《约谈记录》。 

第十四条  约谈结束后，被约谈人应当在规定时间内书面报

告整改情况，并认真按要求进行整改。 

第十五条  约谈实施机构收到整改报告后，应当进行审核，

并视情况作出下列决定： 

（一）认为已完成整改的，终结销号； 

（二）认为未完成整改或者整改不到位的，实施挂牌督办。 

 

第四章  整改通知书 

第十六条  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，市卫生健康委、市疾控局

依职责发出《整改通知书》（见附件 5），督促区县（自治县）

卫生健康委（疾控局）限期整改： 

（一）对卫生健康监督工作重视不够，市卫生健康委、市疾

控局安排部署的工作推进滞后的； 

（二）巡视、巡察、督查、审计等发现卫生健康领域存在较

大监管问题的； 

（三）舆情监测、投诉举报受理等发现卫生健康领域存在较

大风险隐患的； 

（四）事故或者舆情事件处置工作中发现存在突出风险隐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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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明显工作漏洞的； 

（五）其他需要整改的情形。 

第十七条  医疗卫生机构等单位及其人员存在以下情形之

一的，各级卫生健康、疾病预防控制行政部门可以发出《整改通

知书》，督促其整改： 

（一）依法执业和行风建设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，存在风险

隐患的； 

（二）涉及卫生健康监督和行风管理领域的违法违规行为的； 

（三）事故调查、舆情处置、监督检查、投诉举报处理、案

件办理等存在突出风险隐患和明显工作漏洞的； 

（四）其他需要整改的情形。 

卫生健康领域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等对督促整改另有规定

的，从其规定。 

第十八条  相关责任单位或者人员应当自收到《整改通知书》

之日起立即整改，并在规定时间内，以书面形式报送整改落实情

况。 

第十九条  实施机构收到整改报告后，应当进行审核，并视

情况作出下列决定： 

（一）认为已完成整改的，终结销号； 

（二）认为逾期未整改或者整改不到位的，对整改单位负责

人实施约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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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 提醒敦促函 

第二十条  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，市卫生健康委、疾控局依

职责向区县（自治县）卫生健康委（疾控局）发出《提醒敦促函》

（见附件 6）。 

（一）对卫生健康监督工作重视不够，上级安排部署的工作

推进缓慢的； 

（二）卫生健康监督工作措施不得力，监管存在短板漏洞的； 

（三）辖区医疗卫生机构等单位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，存在

风险隐患的； 

（四）事故或者舆情事件处置工作进展缓慢的； 

（五）其他需要提醒敦促的情形。 

第二十一条  医疗卫生机构等被监管单位及其人员存在以

下情形之一的，各级卫生健康、疾病预防控制行政部门可以对其

发出《提醒敦促函》。 

（一）依法执业和行风建设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的； 

（二）合法合规执业等存在短板漏洞的； 

（三）其他需要提醒、预警的情形。 

前款规定的情形，已涉嫌违法的，应当依法核查处理。不得

以《提醒敦促函》代替法定处置方式。 

第二十二条  相关责任单位或者人员应当自收到《提醒敦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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函》之日起立即改进落实，并在规定时间内，以书面形式报告工

作落实情况。 

第二十三条  实施机构收到工作落实情况报告后，应当进行

审核，并视情况作出下列决定： 

（一）认为已改进落实到位的，终结销号； 

（二）认为改进落实不到位的，对相关责任单位或者人员实

施限期整改。 

 

第六章  结果运用和责任管理 

第二十四条  各级卫生健康、疾病预防控制行政部门应当建

立“三书一函”台账，跟踪落实办理情况，实施销号管理。 

第二十五条  将医疗卫生机构等单位“三书一函”制度落实

情况，纳入监管档案。各级卫生健康、疾病预防控制行政部门应

当在开展科研及有关项目安排、人才项目评审、职称申报聘任、

评先评优等日常工作时，结合监管档案，实行差异化的激励、惩

戒措施。 

第二十六条  涉及行政处罚的，医疗卫生机构等单位“三书

一函”制度落实情况作为行政处罚裁量情节的重要参考。 

第二十七条  各级卫生健康、疾病预防控制行政部门、医疗

卫生机构等单位及人员在挂牌督办、约谈工作中，对督办事项、

约谈意见无故拖延、敷衍塞责，或者在核查处置、调查报告等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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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中弄虚作假，或者涉嫌违规违纪问题的，移交纪检监察机关处

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 

第七章  附则 

第二十八条  本制度由市卫生健康委、市疾控局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九条 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

附件：1.实施“三书一函”审批表    

      2.挂牌督办通知书 

3.约谈通知书 

4.约谈记录 

5.整改通知书 

6.提醒敦促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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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XX卫生健康委员会/疾病预防控制局 

实施“三书一函”审批表 

审批事项 □挂牌督办  □约谈 □整改 □提醒敦促 

事故/事件名称  

提请审批的理

由、依据及处理

意见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： 

年   月  日 

提请科室（处室）

负责人意见 

 

        科室（处室）负责人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 

分管负责人意见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分管负责人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 

主要负责人意见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主要负责人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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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编号：XX卫健（疾）督办〔20XX〕XX号 

  

XX卫生健康委员会/疾病预防控制局 

挂牌督办通知书 

  

            ： 

由于       （挂牌督办事由），决定对你单位进行工作督

办。请你单位于     年    月    日前完成相关处置，并形成

调查处置报告报送至               。 

无故拖延或者未认真履行督办事项办理职责的，我委（局）

将启动问责程序。 
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

 

XX卫生健康委员会/疾病预防控制局 

年 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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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编号：XX卫健（疾）约谈〔20XX〕XX号 
  

XX卫生健康委员会/疾病预防控制局 

约谈通知书 
  

            ： 

由于       （约谈事由），决定对你单位进行约谈。请你

单位（主要负责人或者分管负责人或者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）

于 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  （地点）参加约谈。本次约谈

人为               。 

请在参加约谈时提交以下材料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未完成整改或者整改不到位的，我委（局）将对你单位实施

挂牌督办。 
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

 
 

XX卫生健康委员会/疾病预防控制局 

年    月   日 



 

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行政规范性文件 
 

   

 
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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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 

XX卫生健康委员会/疾病预防控制局 

约谈记录 
 

约谈事由  

约谈时间  约谈地点  

约谈方 
单位  

参加人员  

被约谈方 
单位  

参加人员  

 

 

 

约谈内容 

 

 

 

 

列席人  记录人  

备注  

 



 

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行政规范性文件 
 

   

 
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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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 

编号：XX卫健（疾）整改〔20XX〕XX号 

 

XX卫生健康委员会/疾病预防控制局 

整改通知书 

  

            ： 

由于       （整改事由），现将发现的问题隐患清单移交

你单位，请你单位于     年    月    日前完成相关整改，并

形成整改报告报送至               。 

逾期未整改或者整改不到位的，我委（局）将对你单位实施

约谈。 
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

 

附件：问题隐患清单 

 

 

XX卫生健康委员会/疾病预防控制局 

年      月    日 

 

 



 

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行政规范性文件 
 

   

 
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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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 

编号：XX卫健（疾）提醒〔20XX〕XX号 

 

XX卫生健康委员会/疾病预防控制局 

提醒督促函 

  

            ： 

由于       （提醒事由），特向你单位发出提醒，请你单

位            （工作要求），并于     年    月    日前书

面反馈工作落实情况。 

逾期未采取落实措施或者工作落实不到位的，我委（局）将

对你单位实施限期整改措施。 
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

 

 

XX卫生健康委员会/疾病预防控制局 

年    月   日 
 


